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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安市监函〔2023〕97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深入开展 2023 年线上线下广告

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持续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广告监管，加大违法广告惩

治力度，规范广告发布行为，营造公平公正、健康有序的广

告市场环境，决定在全市开展 2023 年度线上线下广告专项

整治行动，现将相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

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市委五届四次全会、市“两

会”和省局工作会议部署要求，坚持清理整治和规范发展相

结合，聚焦导向问题、重点领域广告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清理

整治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广告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利益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市局成立线上线下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，市局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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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员、副局长胡高黎为总指挥，下设巡回督查指导工作组，

市局广告监管科科长、市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为组

长，市局广告监管科、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相关人员为

成员，联络员为广告监管科答福兰。负责对各县（市、区）

市场监督管理局线上线下广告专项整治巡回督查指导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辖区户外广告巡

回监测监管和执法办案，加大本辖区重点项目、重点行业、

重点企业主体、重点平台互联网广告监测监管以及违法广告

案件查办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“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紧盯人

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违法广告问题，突出重点领域，加大

执法力度，压实广告经营主体责任，着力祛除广告市场各种

乱象。

（一）强化广告导向监管。严肃查处涉及导向问题、政

治敏感性、低俗庸俗媚俗或者社会影响大的违法广告，早发

现、早处置，依法从快从重查处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领域广告问题。以城镇重点路段、商场、

广场、公交站台等人群较为密集区域利用户外广告牌、户外

led 电子显示屏等户外设施发布的商业广告，以及重点项目、

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主体、重点平台利用网站、电商平台、

APP、微信公众号、移动网页、移动搜索引擎等社会影响大、

覆盖面广的媒介发布的商业广告，针对医疗、医美、药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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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食品、房地产、金融投资理财、教育培训等关系人民群

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虚假违法广告，加大案件查处力

度，查办一批大案要案。重点查处以下违法广告：

1.“三品一械”、医疗、医疗美容领域虚假违法广告;

2.招商投资、金融服务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3.房地产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4.食品、保健食品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5.保健品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6.包装饮用水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7.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用品领域虚假违法广告；

8.公务员考试培训、校外学生补习等教育培训领域虚假

违法广告；

9.利用重要节庆、重大活动有关元素发布的虚假违法广

告；

10.发布使用、宣称“专供”“特供”以及“内部特供”

“专用”“军用”“国宴”等标识销售商品的虚假违法广告；

11.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的虚假违法广告；

12.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其他虚假违法广告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31 日，制定

方案，各级成立线上线下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，明确

工作任务要求，做好宣传和动员，发现线索及时处置；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2023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，巡回

开展全域户外广告及互联网广告监测，筛查、移交、查办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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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违法广告案件；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，对

移交线索、查办案件进行回访，汇总总结工作成效，巩固整

治成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大广告监管执法力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集

中力量查处一批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、社会反响强烈的大案

要案，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刑事打击、信用监管、联合惩戒、

曝光案件等手段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
（二）加大重点案件督办力度。对违法情节严重的案件，

市局将挂牌督办，加强指导、督促和检查，不得以行政约谈

代替行政处罚，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。

（三）加强线上线下广告监测。要主动适应移动客户端、

新媒体账户等互联网广告快速发展新的形势需要，创新监测

方式，提升互联网广告监测能力；加强户外广告监测，强化

监测结果运用，加强监测数据分析研判，对发现的问题线索，

及时留存取证，迅速依法查处，迅速撤除纠正，尽可能降低

社会危害和影响；规范监测线索处置，对总局、省局监测平

台派发的涉嫌违法线索要及时依法处理，做到件件有落实，

并及时上传处置结果。

（四）加强协同监管。充分发挥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

会议机制作用，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、数据交换和执法联

动，开展联合约谈、联合查处、联合惩戒，形成整治合力。

（五）建立重点领域市场主体名录库。4 月 20 日前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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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内房地产开发商、医疗机构、教育培训机构、金融机构、

互联网平台进行梳理和排查，分类别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，

做到底子清、情况明，并视违法违规情况进行信用分类监管。

（六）确保信息畅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

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与市局工作专班联系、沟通、

商讨，遇重大问题，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汇

报、移送。3 月 31 日前，向市局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报送本辖

区专项行动安排部署、宣传发动情况。从 4 月份开始，每月

28 号前报送本月整治情况，同时报送重点领域市场主体名

录。整治工作结束后，要认真整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，并于

12 月 15 日之前将整治工作总结报市局，联系电话：

0915-8951831、8951833，联系邮箱：aksjggjg@126.com。

附件：

1.线上线下广告集中整治统计表；

2.重点领域市场主体名录。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14 日


